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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　函

地址：80052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2號
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

承辦人：蔡雯婷

電話：2365163#51

傳真：2370441

電子信箱：miatsai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信義人字第10770185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107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

縣巿服務作業要點建議事項及本校特殊需求案如說明，請

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107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縣

巿服務作業申請表填表說明六、國小教師特殊教育類包括

：01/身心障礙類、02/視覺障礙類、03/聽覺障礙類、04/

肢體障礙類、05/智能障礙類、06/語言障礙類、07/學習障

礙類、08/性格或行為異常類（嚴重情緒障礙）、09/自閉

症組、10/多重障礙類、11/身體病弱類、12/一般資賦優

異類、13/音樂藝術才能類（特教）、14/美術(視覺)藝術

才能類（特教）、15/舞蹈藝術才能類（特教）等十五類。

二、復查107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介聘他

縣巿服務作業要點第七點第四項「教師依第二項規定以資

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提出介聘至同一教育階段學校資優

班，得免提出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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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校為發展學校特色，培植優秀音樂人才，於民國100學

年度依「特殊教育法」第4條及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資賦優異教育班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第5條成立

「音樂類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分散式資源班」，近年來除國

內外公開展演頗獲好評外，並獲得全國性比賽之佳績。目

前學校計四班，並依本要點第7、8條遴聘8位專任教師及依

本要點第11條教授藝術專業課程(音樂)在案。

四、本年度適逢教師自身生涯規劃及家庭等因素，共計2位音

樂資優班教師提出臺閩介聘申請，惟依現行介聘規定，教

師僅需具有資賦優異類教師合格證書，即可於上開一般資

賦優異類、音樂藝術才能類（特教）……等類別調動，且

得免提出最近三年內任教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，茲因本校

音樂資優班為全國小學特有之班類別，且教師主要授課項

目為音樂專門課程，如教師僅具資優教育專長，恐無法勝

任音樂資優學生之教學，將影響學生受教權甚鉅。

五、耑此，本校建請有關臺閩「音樂藝術才能類(特教)」教師

之調動，教師應具音樂系所畢業或參照「中等學校各任教

學科(領域、群科)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

表」之音樂科系及相關科系辦理專長認定並取得資優教育

合格教師證書者，方得提出申請介聘至各該出缺學校，除

有利於教師發揮所長、適才適所，亦能助於國家教育資源

之充份利用，造福莘莘學子，綜上所述建請酌參為荷。

六、另有關本校107學年度特殊教育教師缺額，其主要授課內

容為「視唱聽寫」、「樂理」、「合唱」、「樂團合奏」

、「室內樂」、「獨奏樂器個別課」等及個別輔導計畫(I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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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)之撰寫及執行，惠請鈞局協助轉知各縣市欲參加本年度

臺閩介聘之特殊教育教師知悉。

正本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、本校輔導處、本校人事室 2018-04-16
10:38:02

校長 陳棨信


